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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39       证券简称：辽宁成大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5－090 

 

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与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重组进程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，经公司申

请，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8日起停牌，并于 2015年 7月 15日发布了《重大

事项继续停牌公告》。经与有关各方论证，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。

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公司于 2015

年 7 月 22 日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。经公司申请，本公司股票自 2015

年 7月 22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，并于 2015年 8月 22日发布了《重大资产

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，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；公司于 2015年 9月 22日

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，公司股票自 2015年 9 月 22日起继续停牌

不超过一个月；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2日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，

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，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月 22日起

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。停牌期间，本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情况。 

因本次与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民投”）的交易短期内难

以实施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决定终止《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并终止与中民投重大资产重组进程。同时

公司拟收购某金融企业部分股权，该收购亦构成重大资产收购，具体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与中民投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对方 

交易对方为中民投，为第三方，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交易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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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。 

3、标的资产情况 

标的资产为中民投持有的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民新能”）部

分或全部资产（或股权）。中民新能系一家在中国境内设立、主要从事光伏电站的

建设与运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。 

4、已开展的工作 

公司已于 2015年 10月 19 日与中民投签署了《框架协议》。根据该框架协议，

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中民投购买中民新能部分或全部资产（或股权）。中民投

系中民新能唯一股东，持有中民新能 100%的股权。 

股票停牌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停牌满一个月时

及时发布了继续停牌公告，并自停牌之日起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

进展公告。 

 

二、终止与中民投重大资产重组进程的原因 

自公司进入与中民投的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，公司与中民投经过了多次沟

通与磋商，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在达成合作意向以后，双方在第一时间即开展对彼此资产情况的尽职调查与

价值评估，对彼此公司的商业模式与业务开展情况有了充分了解与认可，并随后

开展了多轮的交易价格谈判，但一方面由于双方对标的资产的估值存在较大分歧，

另一方面由于辽宁成大的停牌价格低于其预计发行价格（停牌前二十个交易日均

价），因此双方未能就交易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本次与中民投的交易短期内难以实施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决

定终止《框架协议》。 

 

三、拟收购某金融企业部分股权的基本情况 

为维护公司股东利益，公司持续按照既定发展战略，积极研究收购符合战略

发展方向的优质资产的可能性。公司计划收购某金融企业部分股权，经初步测算，

本次收购构成重大资产收购。 

(一)重组框架介绍 

1、主要交易对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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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为某国有控股企业，为第三方，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因本次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公司披露的

重组预案为准。 

2、交易方式 

现金购买。 

3、标的资产情况 

公司拟收购某金融企业的股权。具体的收购股份数量、收购比例及转让价格

将以最终签署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

1、截至目前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如下事项： 

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、协商，尚未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。目前，

公司正在对该次收购进行尽职调查和内部评价工作。 

2、截至目前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完成事项： 

（1）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。 

（2）公司尚需与聘请的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。 

（三）关于继续停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

公司自 2015 年 7 月 22 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，于 2015 年 10 月 22

日，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，并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5 年 12

月 22日。由于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、协商，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

架或意向协议，目前预计无法复牌。公司预计董事会做出重大资产收购决定并提

请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后，公司能够复牌。 

（四）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

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5 年 12月 22日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 

四、关于继续停牌的申请 

为了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

票继续停牌。股票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收购进展公告。公司将继续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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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推进与本次重大资产收购所涉及的各项工作，待相关工作完成后，公司将及时

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并及时复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 11月 12日 


